

附件：
2026年度社会组织等级评估项目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我市自2012年开始实施东莞市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工作，经过多年来的评估工作实践，初步达到了以评促建、以评促规范的效果。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2026年度我市将继续开展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工作，对社会组织的内部管理、工作绩效、社会影响等情况进行全面评价，以引导社会组织规范运作、专业发展，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为更好落实开展2026年度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工作，东莞市社会组织事务中心拟引进第三方专业机构具体实施评估工作。
二、服务要求
（一）服务团队
本项目要求组建不少于15人的服务团队，具有本科或以上学历，且具备中级社会工作师或相关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2人；具有本科或以上学历，且具备注册会计师证书的不少于1人；具有管理、法律、财务等专业正高职称的，不少于2人；具有管理、法律、财务等专业副高职称的，不少于4人；具有管理、法律、财务等专业中级职称的，不少于6人。
（二）服务目标
1.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会组织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客观、准确地反映参评社会组织综合发展情况；
2.通过社会组织评估，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达成“以评促建”、“以评促管”的目标；
3.加强和改进对社会组织的培育与监管方式，推进我市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完善我市社会组织管理格局。
（三）服务内容
1.制定《东莞市2026年度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工作实施方案》，完善评估流程，明确评估工作阶段安排；
[bookmark: _GoBack]2.根据实际情况配合市社会组织事务中心组建或调整评估委员会和评估专家组，做好相关沟通联系工作；
3.编制东莞市社会组织评估指标，配合市社会组织事务中心做好意见征集和指标送审、正式发布相关工作；
4.与市社会组织事务中心对接确认参评名单，形成参评社会组织通讯录；
5.筹备召开评估指导交流会，编制《社会组织评估指导手册》向参评组织发布，讲解评估政策和工作流程，并就评估指标、材料编制要求、工作流程安排等事项进行答疑，明确评估工作有关要求和注意事项，指导参评社会组织进行自评和提交相关材料；
6.协助接收、查阅参评材料，协助对参评资料进行考评分析和初步评价；
7.协助进行相关方评价调查，收集各方主体对参评社会组织的评价；
8.协助开展对社会组织的实地评估工作，实地走访参评社会组织办公或业务活动开展场地，对查阅资料中需要确认的内容及财务资料进行现场核实；
9.进行数据统计及撰写评估报告，完成初评结果的统计分析及报告撰写工作，协助市社会组织事务中心将初评报告提交评估委员会审核；
10.协助召开评估委员会会议，审核参评社会组织初评结果，征集评估委员会对评估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11.协助开展初评结果公示与评估复核工作；
12.协助制作评估等级证书和牌匾，召开评估工作总结大会，向获得3A及以上等级的参评社会组织颁发相应的评估等级证书和牌匾；
13.形成2025年度东莞市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结果总体报告，对每家参评社会组织出具独立评估报告书，提交给市社会组织事务中心；
14.在服务期内，协助市社会组织事务中心为被降级的社会组织换发证书或牌匾；
15.向市社会组织事务中心移交评估项目资料，并配合市社会组织事务中心跟进后续事项；
16.对评估工作进行全面总结与问题分析，收集社会组织登记机关、评估委员会、复核委员会及参评社会组织等相关方对评估工作的评价和意见建议，进行梳理分析，形成项目总结报告，提交给市社会组织事务中心。
（四）项目风险管理要求
1.服务团队与东莞市社会组织事务中心签订合同前，应确定项目具体方案和实施计划，制定完整有效的项目进度控制方案，确保项目如期实施；
2.服务团队应建立项目风险管理机制，具有及时处理项目过程中突发事件的能力和策略，确保项目如期完成；
3.服务团队应确保所有项目数据和资料的安全性，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所产生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保证不被非授权使用，或者非授权使用他人知识产权。
（五）项目文档管理要求
1.做好项目运营及工作台账的记录与整理工作；
2.妥善保管项目设计、实施过程中生成的各种资料文档；
3.在项目结束阶段，将所有产出提交至东莞市社会组织事务中心。
（六）项目质量管理要求
1.要求服务商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于评估周期内定期向东莞市社会组织事务中心报告等级评估工作实施情况，并接受其监督，及时根据市社会组织事务中心反馈意见完善项目工作；
2.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及监控体系，确保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工作的各项具体工作质量，并有效检验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成果和经验。
三、服务周期及服务方式
（一）服务周期
 本项目服务期为一年。
（二）服务方式
评估团队成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具备专业资质。服务过程中，要求定期向东莞市社会组织事务中心报告评估工作实施情况。
四、付款方式
1.签订合同后，由服务商开具发票，采购人收到发票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50%，项目全部完成并验收合格后，待收到市财政下拨经费后支付剩余的50%。
2.本项目为专项经费，如因政策的影响，拨款未能及时到位，服务商不得以此为由而不履行本项目规定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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